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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关于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

上市环保情况的核查意见 

 

我部对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国核电”）提

交的《关于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环境保

护有关事宜的请示》(中国核电安发〔2012〕30 号)及其附送的核查

技术报告、上市方案进行了核查，委托我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、我

部辐射环境监测技术中心对其下属企业的核安全和环境保护情况进

行复核，并就有关情况征求了环境保护部华北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、

华东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、华南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的意见。基本

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基本情况 

中国核电是由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作为控股股东，联合中国长

江三峡集团公司、中国远洋运输（集团）总公司和航天投资控股有

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，目前共拥有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13 家，参股子

公司 1 家；控股在役核电机组 9 台，装机容量 649.6 万千瓦；控股

在建核电机组 10 台，装机容量 1028 万千瓦。该公司主要从事核电

项目开发、投资、建设、运营与管理，核电运行安全技术研究及相

关技术服务与咨询业务等领域（本次生产经营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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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附件 1）。 

二、核查情况 

（一）核安全情况 

1．运行核电厂安全情况 

中国核电下属秦山核电有限公司、核电秦山联营有限公司、秦

山第三核电有限公司以及江苏核电有限公司的运行核电厂总体运行

情况平稳，没有发生过 2 级及以上运行事件，三道安全屏障完整，

机组运行状态满足技术规格书要求。按照相关法规的要求，各核电

厂均建立了运行经验反馈体系。 

2. 在建核电厂建造质量情况 

中国核电下属秦山核电有限公司方家山项目、三门核电有限公

司、福建福清核电有限公司和海南核电有限公司的在建核电厂，按

照法规要求提交了选址、建造等各阶段的安全分析报告和质量保证

大纲等文件，建造活动按国家核安全局颁发的建造许可证条件开展，

质量处于受控状态。 

3. 核安全管理情况 

中国核电下属各企业的核电厂均按照我国核安全法律法规要

求，建立了运转有效的质量保证体系和安全管理体系；培训体系运

转正常；已按照法律法规要求，取得了国家核安全局颁发的各类核

安全许可证。 

4.运行事件处理情况 

中国核电下属运行核电厂各类运行事件均按照核安全法规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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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要求处理，未对安全造成影响。在建核电厂对建造事件采取了

相应的措施，事后进行了事件的原因分析，事件未对工程质量造成

不可接受的影响。 

5.福岛事故后安全改进行动 

中国核电下属企业根据国家核安全局发布的日本福岛核事故后

改进行动要求，已经完成了部分安全改进行动，对于尚未完成的安

全改进行动，也在积极落实；并按照要求，对各运行核电厂正在开

展安全裕量评价工作。 

（二）环境保护工作开展情况 

1．核电厂外围辐射监测设施建设情况 

中国核电下属运行核电厂按要求在基地外围建立了环境监测实

验室、应急中心、环境γ辐射连续监测站、气象观测铁塔、地面气

象站等辐射监测设施，配备了应急监测车、环境取样车、环境辐射

监测实时数据网络和实验室测量仪器和设备，满足正常运行和应急

情况下的环境监测。同时通过现场核查，各设施设备均处于正常状

态。在建核电厂辐射环境监测设施，正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规划

和设计。 

2. 辐射环境监测及流出物监测情况 

根据相关单位多年来对中国核电运行核电厂辐射环境监测结果

显示，秦山和田湾核电基地外围辐射环境质量始终保持在良好状态，

未发现环境中放射性水平超标现象。未发现各核电厂气态和液态放

射性流出物的排放量高于国家规定的排放量控制值的情况，未发现

超标违规排放事件。三门、福清、海南核电厂目前尚未装料投入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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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，不存在放射性物质违法违规排放的事故或事件。 

3. 运行核电基地外围放射性核素监测情况 

通过相关单位对秦山、田湾核电基地外围γ辐射剂量、环境气

溶胶、地表沉降物以及地下水等样品中放射性核素监测结果显示，

运行核电基地γ辐射剂量率与运行前本底相比，未见明显变化；外

围环境气溶胶、沉降物样品中总α、总β、γ核素放射性活度浓度，

与核电厂运行前本底值及对照点监测值相比处于同一水平；饮用水

总α、总β活度浓度均低于国家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》中规定的

放射性指标指导值。空气中碳-14 活度浓度与对照点监测值相比处于

同一水平，排水口氚浓度远低于国家规定的限值。 

三、核查结论 

中国核电下属各核电厂均按照我国核安全法律法规开展选址、

设计、建造和运行等活动，质量保证体系和内部核安全监督体系运

转有效，在建核电机组质量处于受控状态，在役机组安全稳定运行，

未发现违反核安全法律法规的情况。 

中国核电下属各核电厂均按照我国环境保护有关法律法规开展

了各阶段的环境影响评价，各类环保设施均按照“三同时”要求建

设完成，并正常运行；运行核电厂通过了环境保护部（国家核安全

局）组织的环保验收，核电厂的运行未对周围环境产生不可接受的

影响。 

各审查单位和审评单位回复意见及环境保护部（国家核安全局）

所开展的审评、监督、监测显示，中国核电上市生产企业遵守国家

有关法律和规定，未发现不适于为其出具上市环保合规证明文件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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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为。 


